
 

 

江苏旷达汽车织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公司成立贸易子公司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作为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《关于上市公

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成

立贸易公司的议案》所涉及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设立贸易子公司，是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专业化的原材料和

设备零部件的集中采购、进出口服务以及其他产品的内外销售，专业的贸易公司

团队将很好地降低出口贸易的风险。此外，汽车面料行业的新技术的调研和咨询，

将通过贸易公司专业化的沟通渠道完成和实现，因此成立贸易公司也是公司业

务、市场和技术研发的需要，将进一步促进公司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，便于

及时了解国际市场的最新信息。 

因此，成立贸易子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公司的有效资金，扩大经营范围，拓宽

经营渠道，对公司产品出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自有

资金 1,000.00 万元作为注册资金投资设立全资贸易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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